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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疆
圖
志
卷
六

國
界
二

六
年
正
月
初
三
日
改
派
大
理
寺
少
卿
曾
紀
澤
充
出
使
俄
國
欽
差
大

臣
六
月
二
十
四
日
抵
俄
都
森
彼
得
堡

曾
紀
澤
庚
辰
七
月
初
四
日
致
總
署
總
辦
書
紀
澤
到
俄
第
三
日
即

遣
馬
格
里
往
見
駐
俄
英
使
德
佛
楞
德
云
中
國
使
者
初
到
外
部
吉

爾
斯
等
必
以
厲
色
相
待
無
須
介
意
久
之
總
可
轉
圜
俄
人
所
注
重

者
邊
界
要
案
數
件
必
須
速
辦
以
平
其
心
而
顯
中
國
和
好
之
意
一

也
重
罪
必
須
赦
免
且
須
斟
酌
措
詞
如
云
姑
赦
斬
罪
仍
俟
新
使
辦

事
得
手
乃
予
眞
赦
則
俄
之
怒
更
不
可
解
二
也
先
派
頭
等
公
使
俄

人
常
以
夸
人
今
派
二
等
公
使
較
爲
減
色
三
也
此
皆
吉
爾
斯
親
對

余
言
旣
未
屬
余
秘
之
余
故
可
以
吿
君
以
余
觀
之
末
一
條
不
關
緊

要
前
二
條
則
甚
吃
重
歸
吿
曾
侯
其
留
意
安
排
應
答
之
語
可
也
曰

意
格
見
駐
俄
法
使
商
西
言
不
如
英
使
之
詳
而
說
崇
星
使
事
則
亦

懇
切
紀
澤
於
是
連
發
三
電
二
十
八
摘
報
英
法
使
語
二
十
九
摘
報

外
部
情
况
月
朔
求
速
辦
邊
塞
各
案
想
堂
憲
見
電
必
斟
酌
賜
覆
半

月
內
外
可
以
全
到
屆
時
若
値
開
端
論
事
紀
澤
稍
有
把
握
矣

曾
紀
澤
庚
辰
七
月
二
十
四
日
致
總
署
總
辦
書
本
月
初
四
日
肅
函

附
錄
與
俄
外
部
吉
爾
斯
等
問
答
節
略
計
可
呈
覽
外
部
此
次
催
詢

修
改
各
事
其
勢
若
迫
不
及
待
紀
澤
本
擬
將
尊
處
議
改
各
案
和
盤

托
出
繼
思
發
端
伊
始
似
宜
渾
括
大
意
爲
宜
觀
其
口
氣
如
何
再
爲

逐
條
分
晰
庶
操
縱
在
我
不
虞
扞
格
特
囑
曰
意
格
慶
常
參
議
法
文

節
畧
六
欵
幷
就
洋
譯
漢
各
繕
具
一
分
於
十
九
日
送
去
其
中
有
照

原
議
駁
改
者
如
第
一
欵
伊
犂
須
交
還
全
境
第
二
欵
塔
喀
兩
界
仍

照
舊
趾
第
四
欵
領
事
祇
添
嘉
峪
關
一
處
第
六
欵
關
外
各
處
不
宜

槪
行
免
稅
是
也
有
照
原
議
允
准
者
如
第
三
欵
之
嘉
峪
通
商
尼
料

行
走
第
四
款
嘉
峪
設
領
事
哈
古
巴
指
定
一
處
留
貨
是
也
以
上
准

駁
關
繫
最
大
確
不
可
易
故
立
言
不
嫌
其
決
絕
有
原
議
未
曾
議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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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此
次
必
須
添
叙
者
前
約
割
留
伊
犂
西
邊
及
帖
克
斯
川
一
帶
俄

人
本
以
安
挿
伊
犂
遷
籍
之
民
爲
詞
此
次
索
還
伊
犂
全
境
俄
必
復

申
前
說
是
以
援
照
第
四
款
俄
民
遷
回
之
豫
與
商
妥
安
插
之
法
以

塞
其
口
至
本
屬
俄
民
與
伊
犂
遷
籍
之
民
辦
法
如
應
稍
示
區
別
當

俟
商
訂
條
約
時
再
行
細
議
有
照
原
議
議
駁
而
措
詞
小
異
者
如
塔

喀
兩
界
雖
曰
照
舊
倘
實
有
不
便
宜
各
派
員
勘
定
而
仍
抱
定
彼
此

互
讓
立
論
以
示
持
平
第
四
款
領
事
雖
袛
許
嘉
峪
關
一
處
而
更
參

以
日
後
商
務
繁
多
再
商
添
設
使
之
不
至
絕
望
其
實
彼
之
分
界
袛

圖
趁
時
要
挾
若
彼
此
大
臣
臨
境
商
訂
是
將
難
商
一
事
作
爲
叧
案

辦
理
操
縱
仍
在
我
矣
領
事
非
通
商
口
岸
不
准
設
再
商
之
說
亦
屬

空
談
不
過
語
氣
委
婉
聞
者
易
受
有
原
議
准
駁
兩
歧
仍
遵
駁
意
而

措
詞
稍
活
者
如
條
約
十
四
條
喀
巴
古
等
城
指
定
一
處
照
張
家
口

辦
理
與
十
二
條
關
外
西
路
各
城
貿
易
均
不
納
稅
兩
議
似
屬
不
符

蓋
三
城
地
方
均
係
關
外
西
路
旣
曰
不
納
稅
矣
何
又
謂
照
張
家
口

辦
理
乎
曰
前
已
發
電
奉
詞
未
接
復
示
不
敢
擅
斷
謹
遵
駁
議
第
六

款
內
言
明
關
外
各
處
貿
易
不
納
稅
勢
難
全
准
云
云
渾
涵
其
詞
預

留
日
後
轉
圜
地
步
有
原
議
駁
改
而
此
次
暫
未
吐
露
者
如
第
三
條

之
伊
民
已
入
俄
籍
不
准
入
界
爲
商
一
層
俄
之
難
允
姑
不
具
論
旣

稱
俄
民
矣
則
曾
爲
伊
民
與
否
邊
界
官
何
從
詰
之
是
徒
添
爭
辯
而

似
無
益
於
實
際
也
此
數
語
能
删
固
妙
否
則
仍
當
電
商
求
允
十
條

之
由
台
站
行
走
發
寄
物
件
一
節
電
詢
侯
復
姑
從
緩
議
十
一
條
之

領
事
官
與
地
方
官
用
信
函
考
法
文
本
作
公
文
並
非
信
函
字
樣
擬

商
令
照
各
國
通
例
辦
理
章
程
二
條
之
天
山
南
北
貿
易
不
聲
明
照

被
逃
之
法
辦
理
並
罰
貨
入
官
字
樣
八
條
之
貨
主
不
知
情
分
別
罰

辦
各
節
統
俟
將
來
眞
得
逐
條
訂
約
時
再
行
隨
時
商
辦
始
覺
輕
而

易
舉
故
於
節
畧
末
端
載
明
其
餘
小
處
應
俟
大
端
商
有
頭
緖
再
議

有
照
原
議
駁
改
而
辦
法
稍
異
者
如
第
三
條
伊
犂
居
民
遷
籍
於
交

収
伊
犂
以
前
詢
明
特
恐
俄
人
從
中
唆
聳
必
致
紛
紛
求
去
多
生
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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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
故
改
爲
交
收
伊
犂
以
後
且
收
地
以
得
民
爲
重
似
不
必
拘
以
年

限
迫
之
使
去
第
四
條
伊
犂
俄
人
產
業
槪
行
給
價
入
官
屆
時
恐
有

煩
重
難
行
之
病
特
添
叙
售
於
中
國
之
民
發
給
公
平
價
値
入
官
其

未
售
以
前
仍
照
中
國
人
民
納
稅
以
免
其
恃
符
滋
獘
有
原
議
通
融

允
許
而
此
次
仍
未
露
出
者
第
四
條
俄
人
爲
產
業
所
累
不
能
遷
囘

應
歸
中
國
人
民
此
條
有
傷
領
事
官
之
權
利
不
惟
俄
人
難
允
西
洋

各
國
皆
將
爭
之
查
西
洋
各
國
多
有
不
許
他
國
人
民
在
其
國
置
產

者
是
以
此
次
照
會
將
原
議
通
融
允
許
留
管
產
業
一
層
删
去
俄
人

雖
亦
將
爭
之
然
吾
之
執
理
甚
長
可
以
徧
吿
西
洋
各
國
而
無
慙
也

有
未
照
原
議
明
駁
而
隱
寓
駁
意
者
凡
設
領
事
處
始
有
行
棧
旣
無

領
事
則
行
棧
之
不
設
自
不
待
言
日
後
定
約
時
再
爲
添
序
似
不
嫌

突
嘉
峪
關
旣
無
通
商
口
岸
則
西
安
漢
中
便
屬
內
地
節
畧
第
六
款

以
過
界
當
照
各
國
總
例
辦
理
一
語
限
制
之
非
特
彼
欲
往
西
漢
等

處
須
在
該
關
正
子
並
交
之
後
方
可
照
舊
約
領
單
前
往
卽
章
程
第

七
條
由
張
家
口
赴
內
地
銷
售
一
節
亦
必
不
能
行
此
外
原
議
所
駁

專
條
行
船
至
伯
都
納
一
節
張
侍
讀
謂
舊
約
旣
載
中
俄
兩
國
行
船

明
爲
專
指
共
管
之
地
而
言
論
約
洵
爲
得
間
紀
澤
以
爲
虛
言
其
理

猶
不
若
實
徵
其
地
試
問
松
花
江
左
岸
何
嘗
爲
俄
國
屬
地
是
愛
琿

定
約
時
明
明
將
混
同
江
誤
稱
松
花
江
也
顧
在
俄
欲
辨
其
訛
而
佯

爲
不
知
聞
往
歲
伯
都
納
之
議
布
策
尙
以
爲
未
足
蓋
以
舊
約
松
花

江
行
船
本
無
限
制
豈
崇
星
使
訂
立
專
條
尙
聲
明
起
首
開
辦
字
樣

爲
日
後
推
廣
張
本
經
此
番
議
駁
後
直
將
愛
琿
舊
約
之
訛
一
律
更

正
從
前
猶
可
不
服
攔
阻
此
後
尙
復
何
所
覬
覦
因
此
齟
齬
恐
他
事

亦
相
持
不
下
鄙
意
擬
留
爲
後
圖
倘
伊
犂
全
交
他
事
亦
尙
順
手
則

可
吿
以
此
事
應
由
兩
國
派
員
在
彼
勘
明
屬
地
江
名
再
商
辦
法
此

次
約
內
暫
置
勿
論
以
免
爭
執
又
兩
國
奉
行
約
章
總
以
蓋
印
畫
押

之
件
爲
憑
查
愛
琿
定
約
時
祇
有
滿
文
蒙
文
俄
文
而
並
無
漢
文
不

知
刻
本
漢
文
係
從
何
文
譯
出
若
以
刋
行
俄
文
論
之
詢
之
繙
譯
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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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
夏
干
據
稱
文
內
祇
有
松
噶
里

俄
人
呼
松
花

江
爲
松
噶
里

准
俄
國
行
船
字
樣
實
並

無
松
花
江
左
岸
爲
俄
人
屬
地
及
准
許
中
俄
兩
國
行
船
字
樣
紀
澤

又
不
知
刻
本
俄
文
是
否
眞
照
原
定
之
俄
文
繕
寫
此
地
實
無
從
懸

揣
現
在
我
若
援
刻
本
漢
文
爲
證
彼
卽
援
刻
本
俄
文
爲
憑
各
執
一

詞
萬
難
定
議
因
思
愛
琿
定
約
時
在
咸
豐
八
年
其
原
定
之
滿
蒙
俄

各
文
正
本
必
存
理
藩
院
可
否
由
尊
處
行
取
原
本
文
字
各
行
照
譯

漢
文
一
分
互
相
核
對
是
否
原
文
錯
誤
抑
係
彼
人
揑
造
不
難
水
落

石
出
至
原
准
之
盧
布
爾
五
百
萬
元
所
以
不
提
者
以
備
彼
詰
問
伯

都
納
議
駁
何
以
不
早
提
及
時
卽
將
專
條
二
事
一
允
一
駁
援
以
相

抵
總
之
在
我
無
論
如
何
打
算
究
屬
一
面
辦
法
事
之
可
商
與
否
必

須
俟
其
覆
文
到
曰
方
有
把
握
此
邦
純
尙
譎
詐
畢
竟
無
從
捉
摸
而

紀
澤
之
無
識
無
才
亦
可
槪
見
矣

曾
紀
澤
庚
辰
十
二
月
十
五
日
致
總
署
總
辦
書
來
俄
雖
已
半
載
賓

主
結
難
數
十
萬
言
前
此
都
是
虛
擲
景
光
枉
勞
唇
舌
布
策
陰
柔
狡

很
本
有
入
水
不
濡
近
火
不
𤍠
神
通
紀
澤
於
理
喩
情
動
操
術
兩
窮

之
時
輒
赴
外
部
一
申
吾
說
而
外
部
尙
書
格
爾
斯
旣
隨
扈
遠
在
黑

海
署
尙
書
𤍠
梅
尼
於
大
端
必
須
稟
承
俄
皇
格
相
之
詔
令
小
事
又

不
如
布
策
之
精
熟
以
是
爭
辯
雖
繁
漫
無
實
際
朝
允
商
改
夕
復
游

移
紀
澤
如
事
亟
時
幸
未
輕
於
放
鬆
事
緩
亦
無
須
忽
然
加
緊
故
自

抵
俄
至
今
尙
無
前
後
語
言
不
符
之
獘
公
務
雖
極
磨
難
而
未
至
遽

遭
輕
侮
者
獨
賴
此
耳
邇
來
俄
皇
回
都
頗
不
欲
以
戔
戔
之
故
驟
墮

兩
國
數
百
年
之
交
好
以
和
平
了
結
責
成
格
相
連
旬
商
議
乃
稍
稍

就
我
範
圍
伊
犂
雖
未
全
還
然
得
伊
犂
烏
宗
島
山
帖
克
斯
川
莫
薩

山
口
諸
要
隘
則
伊
犂
拱
宸
諸
城
足
以
自
守
且
與
喀
什
噶
爾
之
阿

克
蘇
諸
城
得
以
通
行
無
阻
矣
塔
爾
巴
哈
台
之
界
雖
未
允
竟
照
明

將
軍
之
約
然
兩
國
各
派
大
臣
於
明
崇
兩
界
之
中
酌
量
勘
定
則
猶

不
失
爲
得
半
之
道
且
旣
以
淸
辦
哈
薩
克
事
爲
名
如
分
界
大
臣
因

應
得
法
似
亦
可
以
藉
淸
邊
患
爲
一
勞
永
逸
計
也
喀
什
噶
爾
照
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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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之
界
派
員
勘
定
則
出
入
利
害
權
在
勘
定
之
員
紀
澤
未
履
該
處

與
其
據
一
紙
之
圖
說
定
山
川
之
名
異
日
不
免
生
出
阻
難
似
猶
不

如
暫
不
遙
斷
一
以
聽
之
分
界
大
臣
爲
得
計
也
商
務
則
天
山
南
北

兩
路
貿
易
均
不
納
稅
改
爲
暫
不
納
稅
他
日
尙
有
指
望
領
事
除
嘉

峪
關
外
僅
許
添
設
吐
魯
番
一
員
嘉
峪
關
通
商
至
關
而
止
俄
貨
雖

照
天
津
有
運
入
內
地
之
利
而
貨
幫
牲
畜
人
衆
不
至
有
暢
行
內
地

奪
我
商
利
曁
驚
動
平
民
之
獘
松
花
江
行
船
事
徑
廢
專
條
置
之
不

議
凡
此
數
大
端
皆
與
衙
門
疊
電
所
囑
相
符
業
將
前
接
外
部
照
會

節
畧
條
欵
於
冬
月
二
十
七
日
摘
敍
電
陳
乞
奏
示
遵
並
於
本
月
初

二
日
照
錄
全
稿
咨
呈
冰
案
計
奉
覆
電
約
在
二
十
前
後
如
別
無
添

爭
之
件
則
上
元
前
後
可
以
定
約
畫
押
俄
商
至
嘉
略
關
貨
幫
不
復

闌
入
之
說
格
相
布
策
雖
已
滿
口
應
諾
而
不
肯
寫
入
條
約
章
程
之

中
紀
澤
尙
不
甚
放
心
寫
約
時
當
再
與
一
爭
至
松
花
江
之
事
愚
意

本
欲
許
至
三
姓
且
說
定
入
界
百
里
照
章
納
稅
旣
可
免
一
二
年
間

復
生
爭
論
且
使
東
邊
商
務
不
致
復
喫
暗
中
侵
入
全
失
稅
利
之
虧

廷
議
動
言
中
國
不
重
商
政
不
圖
稅
利
故
總
以
徑
廢
專
條
爲
主
紀

澤
又
何
敢
自
逞
私
臆
而
擅
爲
通
融
乎
惟
有
恪
遵
衙
門
電
示
辦
理

而
已
至
崇
約
中
有
小
事
須
更
改
及
字
句
未
妥
協
者
繕
寫
約
章
定

議
之
時
當
再
與
布
策
委
婉
商
之
能
改
與
否
事
未
可
必
要
之
須
就

有
益
於
我
無
損
於
俄
者
立
言
乃
不
得
謂
之
添
爭
之
件
庶
幾
易
於

竣
事
耳

謹
案
曾
紀
澤
六
月
二
十
四
日
抵
俄
至
七
月
十
七
日
俄
皇
始
允

召
見
呈
遞
國
書
曾
紀
澤
自
言
自
抵
俄
都
兩
旬
有
餘
細
察
俄
人

相
待
之
情
頗
有
前
倨
後
恭
之
象
直
至
呈
遞
國
書
之
日
始
有
輸

誠
修
好
之
言
蓋
俄
人
一
操
一
縱
是
其
長
技
西
人
謂
其
具
雄
很

之
心
而
復
濟
以
柔
忍
之
性
非
他
國
所
能
及
也

七
年
正
月
曾
紀
澤
定
新
約
二
十
欵
奏
聞
畫
押
歸
我
伊
犂
是
爲
中
俄

改
訂
之
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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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
紀
澤
改
訂
條
約
疏
奏
爲
與
俄
國
外
部
改
訂
條
約
章
程
遵

旨
蓋
印
畫
押
謹
將
先
後
辦
理
情
形
恭
摺
具
陳
仰
祈

聖
鑒
事
竊
臣
於
七
月
廿
三
日
因
俄
國
遣
使
晋
京
議
事
當
經
專
摺
奏

明
並
電
報
總
理
衙
門
在
案
八
月
十
三
日
接
准
總
理
衙
門
電
稱
奉

旨
著
遵
疊
電
與
商
以
維
大
局
次
日
又
接
電
稱
面
奉

諭
旨
俄
事
日
迫
能
照
前
旨
爭
重
讓
輕
固
妙
否
則
就
彼
不
强
中
國
槪

允
一
語
力
爭
幾
條
即
爲
轉
圜
地
步
總
以
在
俄
定
議
爲
要
各
等
因

欽
此
臣
即
於
是
日
往
晤
署
外
部
尙
書
𤍠
梅
尼
請
其
追
回
布
策
在

俄
商
議
其
時
俄
君
正
在
黑
海
𤍠
梅
尼
允
爲
電
奏
布
策
遂
召
回
俄

彼
此
往
返
晤
商
反
覆
辯
論
疊
經
電
報
總
理
衙
門
隨
時
恭
呈

御
鑒
欽
奉
四
月
初
五
五
月
十
九
七
月
十
七
三
十
八
月
初
五
等
日
軍

機
大
臣
密
寄

上
諭
令
臣
據
理
相
持
剛
柔
互
用
多
爭
一
分
即
少
受
一
分
之
害

聖
訓
周
詳
莫
名
感
悚
臣
受

恩
深
重
目
擊
時
艱
統
籌
中
外
之
安
危
細
察
事
機
之
得
失
苟
獲
稍
酬

高
厚
敢
不
勉
竭
駑
庸
無
如
上
年
條
約
章
程
專
條
等
件
業
經
前
出

使
大
臣
崇
厚
蓋
印
畫
押
雖
未
奉

御
筆
批
准
而
俄
人
則
視
爲
已
得
之
權
利
臣
奉

旨
來
俄
商
量
更
改
較
之
崇
厚
初
來
議
約
情
形
難
易
逈
殊
已
在

聖
明
洞
鑒
之
中
俄
廷
諸
臣
多
方
堅
執
不
肯
就
我
範
圍
彼
各
有
忠
於

所
事
之
心
亦
無
怪
其
然
也
自
布
策
回
俄
向
臣
詢
及
改
約
諸
意
臣

卽
案
七
月
十
九
日
致
外
部
照
會
大
意
分
條
繕
具
節
略
付
之
布
策

不
置
可
否
但
云
奏
明
俄
君
意
若
甚
難
相
商
者
臣
屢
向
𤍠
梅
尼
處

催
詢
各
條
彼
見
臣
相
逼
太
甚
遂
有
命
海
部
尙
書
呈
遞
戰
書
之
說

臣
不
得
已
乃
遵
總
理
衙
門
疊
次
電
報
言
可
緩
索
伊
犂
全
廢
舊
約

𤍠
梅
尼
又
欲
臣
具
牘
言
明
永
遠
不
索
伊
犂
經
臣
嚴
詞
拒
絕
而
微

示
以
伊
犂
雖
云
緩
索
通
商
之
務
尙
可
與
商
旋
接
外
部
照
會
除
歸

還
帖
克
斯
川
外
餘
事
悉
無
實
際
爰
據
總
理
衙
門
電
示
分
列
四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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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
覆
外
部
又
與
之
事
事
面
爭
𤍠
梅
尼
等
嫌
臣
操
之
太
蹙
不
爲
俄

少
留
餘
地
憤
懣
不
平
布
策
又
以
通
州
准
俄
商
租
房
存
貨
曁
天
津

運
貨
准
用
大
小
輪
船
拖
帶
兩
事
向
臣
商
論
臣
直
答
以
原
約
之
外

不
得
增
添
一
事
雖
其
計
無
可
施
而
蓄
怒
愈
深
矣
臣
日
夜
焦
思
深

恐
事
難
就
緖
無
可
轉
圜
適
俄
君
自
黑
海
還
都
諭
令
外
部
無
使
中

國
爲
難
於
無
可
讓
中
再
行
設
法
退
讓
但
經
此
次
相
讓
後
卽
當
定

議
云
云
外
部
始
不
敢
固
執
前
議
於
十
一
月
二
十
六
日
送
來
照
會

兩
件
節
略
一
件
第
一
照
會
言
此
次
允
改
各
條
中
國
若
仍
不
允
則

不
得
在
俄
再
議
且
將
外
部
許
臣
商
改
之
事
全
行
收
回
第
二
照
會

言
交
收
伊
犂
辦
法
三
條
節
略
中
則
歷
敍
允
改
之
事
約
有
七
端
臣

請
逐
款
詳
其
始
末
第
一
端
曰
交
還
伊
犂
之
事
查
原
約
中
伊
犂
西

南
兩
境
分
歸
俄
屬
南
境
之
帖
克
斯
川
地
當
南
北
通
衢
尤
爲
險
要

若
任
其
割
據
則
俄
有
歸
地
之
名
我
無
得
地
之
實
緩
索
之
說
誠
屬

萬
不
得
已
之
舉
否
則

祖
宗
創
業
艱
難
百
戰
而
得
之
土
地
豈
忍
置
爲
緩
圖
臣
奉
命
使
俄
後

通
盤
籌
畫
必
以
界
務
爲
重
者
一
則
以
伊
犂
喀
什
噶
爾
兩
境
相
爲
聯

絡
伊
犂
失
則
喀
什
噶
爾
之
勢
孤
此
時
不
索
再
索
更
待
何
時
一
則

以
伊
犂
東
南
北
三
界
均
與
俄
兵
相
接
緩
索
後
不
與
議
界
恐
致
滋

生
事
端
若
竟
議
界
又
嫌
跡
近
棄
地
而
又
慮
其
得
步
進
步
伊
犂
雖

已
緩
索
而
他
事
之
爭
執
如
故
也
嗣
因
挽
留
布
策
非
將
各
事
略
爲

放
鬆
不
可
遂
舍
西
境
不
提
專
爭
南
境
相
持
不
下
始
允
歸
還
然
猶

欲
於
西
南
隅
割
分
三
處
村
落
其
地
長
約
百
里
寬
約
四
十
餘
里
臣

撿
閱
輿
圖
該
處
距
莫
薩
山
口
最
近
勢
難
相
讓
疊
次
厲
色
爭
辯
方

將
南
境
一
帶
地
方
全
數
來
歸
其
西
南
隅
允
照
前
將
軍
明
誼
所
定

之
界
第
二
端
曰
喀
什
噶
爾
界
務
從
前
該
處
與
俄
接
壤
者
僅
正
北

一
面
故
明
誼
定
界
祗
言
行
至
葱
嶺
靠
浩
罕
界
爲
界
亦
未
將
葱
嶺

在
俄
國
語
係
何
山
名
照
音
譯
出
寫
入
界
約
今
則
迤
西
安
集
延
故

地
盡
爲
俄
踞
分
界
誠
未
可
索
崇
厚
原
約
所
載
地
名
按
圖
懸
擬
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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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
爲
憑
臣
愚
以
爲
非

簡
派
大
員
親
往
履
勘
不
可
吉
爾
斯
必
欲
照
崇
厚
原
議
者
蓋
所
爭

在
蘇
約
克
山
口
也
臣
答
以
已
定
之
界
宜
仍
舊
未
定
之
界
可
另
勘

吉
爾
斯
躊
躇
良
久
謂
此
事
與
中
國
有
益
非
俄
所
求
旣
以
原
議
爲

不
然
不
妨
罷
論
臣
慮
界
趾
不
淸
則
釁
端
易
啟
特
假
他
事
之
欲
作

罷
論
者
相
爲
抵
制
布
策
又
稱
原
議
所
分
之
地
卽
兩
國
現
管
之
地

臣
應
之
曰
如
此
何
妨
於
約
中
改
爲
照
兩
國
現
管
之
地
勘
定
乎
最

後
吉
爾
斯
乃
允
寫
各
派
大
臣
秉
公
勘
定
不
言
根
據
崇
厚
所
定
之

界
矣
第
三
端
曰
塔
爾
巴
哈
台
界
務
查
該
界
經
明
誼
奎
昌
等
分
定

有
年
迨
崇
厚
來
俄
外
部
以
分
淸
哈
薩
克
爲
言
於
是
議
改
考
之
輿

圖
已
占
去
三
百
餘
里
矣
臣
每
提
及
此
事
必
抱
舊
界
立
論
吉
爾
斯

知
臣
必
不
肯
照
崇
厚
之
議
始
允
於
崇
厚
明
誼
所
定
兩
界
之
間
酌

中
勘
定
專
以
分
淸
哈
薩
克
爲
主
所
稱
直
綫
自
奎
峒
山
至
薩
烏
爾

嶺
者
卽
指
崇
厚
所
定
之
界
而
言
也
日
後
勘
界
大
臣
辦
理
得
法
或

不
至
多
所
侵
佔
以
上
界
務
三
端
臣
與
外
部
先
後
商
改
之
實
在
情

形
也
第
四
端
曰
嘉
峪
關
通
商
允
許
俄
商
由
西
安
漢
中
行
走
直
達

漢
口
之
事
總
理
衙
門
駁
議
以
此
條
爲
最
重
疊
議
商
務
者
亦
持
此

條
爲
最
堅
蓋
以
我
之
內
地
向
無
指
定
何
處
准
西
商
減
稅
行
走
明

文
此
端
一
開
效
尤
踵
至
後
患
不
可
勝
言
外
部
窺
臣
著
重
在
此
許

爲
商
改
及
詢
以
如
何
商
改
之
處
則
云
須
各
大
端
商
定
再
行
議
及

臣
親
詣
布
策
寓
所
吿
以
事
關
全
局
儻
不
見
允
則
餘
事
盡
屬
空
談

詞
意
激
切
布
策
言
於
吉
爾
斯
於
是
允
將
嘉
峪
關
通
商
仿
照
天
津

辦
理
西
安
漢
中
兩
路
及
漢
口
字
樣
均
允
删
去
不
提
第
五
端
曰
松

花
江
行
船
至
伯
都
訥
之
事
查
松
花
江
面
直
抵
吉
林
愛
琿
城
定
立

條
約
時
誤
指
混
同
江
爲
松
花
江
又
無
畫
押
之
漢
文
可
據
致
俄
人

歷
年
藉
爲
口
實
崇
厚
許
以
行
船
至
伯
都
訥
在
俄
廷
猶
以
爲
未
能

滿
志
也
現
將
專
條
徑
廢
非
特
於
崇
厚
新
約
奪
其
利
直
欲
爲
愛
琿

辯
其
誣
臣
初
慮
布
策
據
情
理
以
相
爭
無
詞
可
對
故
擇
語
氣
之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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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者
立
爲
三
策
一
徑
廢
專
條
二
稍
展
行
船
之
路
於
三
姓
以
下
酌

定
一
處
爲
之
限
制
三
仍
允
至
伯
都
訥
但
入
境
百
里
卽
須
納
稅
且

不
許
輪
船
前
往
布
策
均
不
以
爲
然
適
奉
電

旨
責
臣
鬆
勁
於
是
抱
定
第
一
策
立
言
務
期
廢
此
專
條
布
策
猶
糾
纒

不
已
吉
爾
斯
恐
以
細
故
傷
大
局
不
從
其
言
遂
允
將
專
條
廢
去
聲

明
愛
琿
舊
約
如
何
辦
法
再
行
商
定
第
六
端
曰
添
設
領
事
之
事
查

領
事
之
在
西
洋
各
國
者
專
管
商
業
其
權
遠
在
駐
紥
中
國
領
事
官

之
下
故
他
國
願
設
者
主
國
槪
不
禁
阻
臣
此
次
欲
將
各
城
領
事
删

去
外
部
各
官
均
以
爲
怪
遂
將
中
國
不
便
之
處
與
之
說
明
吉
爾
斯

謂
領
事
之
設
專
爲
便
商
起
見
係
屬
賓
主
兩
益
之
事
中
國
旣
有
不

便
卽
僅
於
烏
魯
木
齊
添
設
一
員
何
如
臣
因
其
多
方
相
讓
礙
難
再

爭
而
總
理
衙
門
電
鈔
編
修
許
景
澄
摺
內
稱
科
布
多
烏
里
雅
蘇
台

烏
魯
木
齊
三
處
毋
設
領
事
其
次
爭
烏
魯
木
齊
烏
里
雅
蘇
台
兩
處

等
語
臣
乃
復
見
布
策
懇
其
商
改
節
畧
內
始
將
烏
魯
木
齊
改
爲
吐

魯
番
餘
俟
商
務
興
旺
時
再
議
添
設
第
七
端
曰
天
山
南
北
路
貿
易

納
稅
之
事
新
疆
地
方
遼
濶
兵
燹
之
後
彫
敝
益
深
道
遠
則
轉
運
維

艱
費
重
則
行
銷
益
滯
招
商
伊
始
必
限
以
行
走
之
路
納
稅
之
章
商

販
實
多
未
便
閱
總
理
衙
門
來
電
曾
言
收
稅
爲
輕
臣
因
將
原
約
內

均
不
納
稅
字
樣
改
爲
暫
不
納
稅
俟
商
務
興
旺
再
訂
稅
章
查
西
例

納
稅
之
事
本
國
可
以
自
主
日
後
商
情
果
有
起
色
卽
伊
犂
等
處
亦

不
妨
逐
漸
開
徵
以
充
國
課
以
上
商
務
四
端
臣
與
外
部
先
後
商
改

之
實
在
情
形
也
此
外
節
略
所
敍
則
又
有
償
款
一
端
凡
商
改
之
事

益
於
我
則
損
於
彼
𤍠
梅
尼
布
策
等
本
有
以
地
易
地
之
請
臣
稱
約

章
事
祇
可
議
減
不
可
議
增
彼
遂
謂
中
國
各
路
徵
兵
顯
欲
搆
釁
俄

遣
船
備
邊
以
相
應
耗
費
盧
布
一
千
二
百
萬
圓
向
臣
索
償
且
言
如

謂
未
嘗
交
綏
無
索
兵
費
之
理
則
俄
正
欲
一
戰
以
補
縻
費
等
語
臣

答
以
勝
負
難
知
中
國
獲
勝
則
俄
國
亦
須
償
我
兵
費
彼
之
言
雖
極

恃
强
臣
之
意
未
爲
稍
屈
旋
接
總
理
衙
門
覆
電
囑
臣
斟
酌
許
之
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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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不
得
逾
二
百
萬
兩
又
電
言
如
無
別
項
糾
纒
統
計
約
五
百
萬
兩

償
款
即
可
商
定
云
云
臣
見
吉
爾
斯
𤍠
梅
尼
等
始
則
爭
易
兵
費
之

名
繼
則
爭
減
代
守
伊
犂
償
款
之
數
久
之
𤍠
梅
尼
謂
遲
一
年
收
回

伊
犂
又
加
還
帖
克
斯
川
以
代
守
費
論
至
少
亦
須
加
盧
布
四
百
萬

圓
臣
照
會
中
但
允
加
代
守
費
盧
布
二
百
五
十
萬
圓
若
併
歸
伊
犂

西
境
猶
可
畧
議
增
加
吉
爾
斯
不
談
西
境
僅
稱
連
上
年
償
款
統
算

非
盧
布
一
千
萬
圓
不
可
臣
嫌
爲
數
過
多
吉
爾
斯
笑
曰
俄
國
豈
以

地
出
售
者
果
爾
則
以
帖
克
斯
川
論
之
豈
僅
値
五
百
萬
圓
乎
不
過

改
約
多
端
俄
國
一
無
所
得
面
子
太
不
光
彩
假
此
以
自
慰
耳
臣
察

其
意
甚
决
乃
言
𤍠
梅
尼
所
說
僅
四
百
萬
何
得
又
增
百
萬
吉
爾
斯

無
詞
折
辯
故
節
略
內
仍
以
添
償
盧
布
四
百
萬
圓
定
數
查
上
年
崇

厚
所
議
兵
費
償
款
盧
布
五
百
萬
圓
合
銀
二
百
八
十
餘
萬
兩
此
次

俄
國
認
出
自
華
至
英
滙
費
則
金
鎊
之
價
較
賤
合
前
後
盧
布
九
百

萬
圓
而
統
算
之
約
計
銀
五
百
萬
兩
以
內
臣
總
觀
界
務
商
務
償
款

三
端
悉
心
計
較
與
總
理
衙
門
來
電
囑
辦
之
意
大
畧
相
同
卽
摘
錄

照
會
節
略
大
意
電
請
總
理
衙
門
代
奏
並
與
外
部
說
明
俟
接
奉
電

旨
後
再
行
畫
押
一
面
與
布
策
先
行
商
議
法
文
條
約
章
程
底
稿
逐
日

爭
辯
細
意
推
敲
稍
有
齟
齬
則
隨
時
徑
赴
外
部
詳
細
申
說
於
和
平

商
榷
之
中
仍
示
以
不
肯
苟
且
遷
就
之
意
且
以
有
益
於
中
國
無
損

於
俄
人
等
語
開
誠
布
公
而
吿
之
於
崇
厚
原
訂
約
章
字
句
陸
續
有

所
增
減
如
條
約
第
三
條
删
去
伊
犂
已
入
俄
籍
之
民
入
華
貿
易
游

歷
許
照
俄
民
利
益
一
段
第
四
條
俄
民
在
伊
犂
置
有
田
地
照
舊
管

業
聲
明
伊
犂
遷
出
之
民
不
得
援
例
且
聲
明
俄
民
管
業
旣
在
貿
易

圈
外
應
照
中
國
人
民
一
體
完
納
稅
餉
並
於
第
七
條
伊
犂
西
境
安

置
遷
民
之
處
聲
明
係
安
置
因
入
俄
籍
而
棄
田
地
之
民
以
防
遷
民

雖
入
俄
籍
而
仍
有
佔
據
伊
犂
田
土
之
弊
第
六
條
寫
明
所
有
前
此

各
案
以
防
別
項
需
索
第
十
條
吐
魯
番
非
通
商
口
岸
而
設
領
事
曁

第
十
三
條
張
家
口
無
領
事
而
設
行
棧
均
聲
明
他
處
不
得
援
以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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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
以
杜
效
尤
第
十
五
條
修
約
期
限
改
五
年
爲
十
年
章
程
第
二
條

貨
色
包
件
下
添
註
牲
畜
字
樣
其
無
執
照
商
民
照
例
懲
辦
改
爲
從

嚴
罰
辦
第
八
條
車
脚
運
夫
繞
越
捷
徑
以
避
關
卡
查
騐
貨
主
不
知

情
分
別
罰
辦
之
下
聲
明
海
口
通
商
及
內
地
不
得
援
以
爲
例
凡
此

增
減
之
文
皆
係
微
臣
與
布
策
商
草
法
文
約
稿
之
時
反
覆
力
爭
而

得
之
者
較
之
總
理
衙
門
三
月
十
二
日
所
寄
廷
臣
奏
定
准
駁
之
議

雖
不
悉
數
相
符
然
合
條
約
章
程
計
之
則
挽
回
之
端
似
已
十
得
七

八
此
臣
與
吉
爾
斯
布
策
等
商
量
條
約
章
程
底
稿
於
節
畧
七
端
之

外
又
爭
得
防
弊
數
端
之
實
在
情
形
也
十
二
月
十
七
日
接
准
總
理

衙
門
電
示
奉

旨
覽
來
電
均
悉
該
大
臣
握
要
力
爭
顧
全
大
局
深
爲
不
負
委
任
卽
著

照
此
定
約
畫
押
約
章
字
句
務
須
悉
心
斟
酌
勿
稍
疏
忽
餘
依
議
欽

此
臣
吿
知
外
部
轉
奏
俄
皇
此
邦
君
臣
仰
慕

仁
皇
同
深
欽
感
俄
皇
諭
令
外
部
允
廢
崇
厚
原
定
約
章
另
立
新
約
又

飭
催
布
策
速
行
繕
約
畫
押
臣
因
節
略
七
端
之
外
所
爭
諸
條
字
句

尙
未
周
妥
日
夜
與
布
策
晤
談
而
筆
削
之
直
至
光
緖
七
年
正
月
初

九
日
始
將
法
文
約
章
底
稿
議
定
又
彼
此
商
訂
漢
文
俄
文
條
約
章

程
各
繕
二
分
而
將
先
訂
之
法
文
繕
正
二
分
以
資
考
證
逐
條
參
酌

校
對
無
訛
於
正
月
二
十
六
日
與
外
部
尙
書
吉
爾
斯
前
駐
京
使
臣

布
策
公
同
畫
押
蓋
印
訖
電
請
總
理
衙
門
代
奏
仰
慰

宸
厪
伏
念
臣
以
菲
材
膺
此
重
任
深
懼
措
施
失
當
上
負

天
恩
幸
蒙

皇
太
后

皇
上
指
授
機
宜
不
責
以
强
爭
必
行
但
責
以
覊
縻
勿
絕
更
喜
總
理
衙

門
王
大
臣
平
心
體
察
艱
鉅
周
知
遇
事
提
撕
遵
循
有
自
縱
絜
長
較

短
仍
不
免
顧
此
失
彼
之
虞
而
酌
理
凖
情
尙
不
悖
爭
重
讓
輕
之
義

除
抄
錄
臣
與
吉
爾
斯
𤍠
梅
尼
布
策
疊
次
問
答
節
畧
咨
呈
總
理
衙

門
存
查
幷
將
條
約
章
程
各
一
件
專
條
一
件
派
駐
俄
頭
等
參
贊
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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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品
頂
戴
道
員
邵
友
廉
齎
回
京
師
進
呈

御
覽
請

旨
飭
下
總
理
衙
門
覈
議
恭
候

聖
裁
外
謹
將
條
約
章
程
底
稿
先
行
抄
錄
咨
呈
總
理
衙
門
察
核
所
有

與
俄
國
外
部
改
訂
條
約
章
程
遵

旨
蓋
印
畫
押
緣
由
理
合
繕
摺
馳
陳
伏
乞

皇
太
后

皇
上
聖
鑒
謹
奏

中
俄
改
訂
條
約
大
淸
國

大
皇
帝
大
俄
國
大
皇
帝
願
將
兩
國
邊
界
及
通
商
等
事
於
兩
國
有
益

者
商
定
妥
協
以
固
和
好
是
以
特
派
全
權
大
臣
會
同
商
定
大
淸
國

欽
差
出
使
俄
國
全
權
大
臣
一
等
毅
勇
侯
大
理
寺
少
卿
曾
紀
澤
大
俄

國
欽
差
參
政
大
臣
署
理
總
管
外
部
大
臣
薩
那
特
爾
部
堂
格
爾
斯

參
議
大
臣
出
使
中
國
全
權
大
臣
布
策
兩
國
全
權
大
臣
各
將
所
奉

全
權

諭
旨
互
相
校
閱
後
議
定
條
約
如
左
第
一
欵
大
俄
國
大
皇
帝
允
將
一

千
八
百
七
十
一
年
卽
同
治
十
年
俄
兵
代
收
伊
犂
地
方
交
還
大
淸

國
管
屬
其
伊
犂
西
邊
按
照
此
約
第
七
條
所
定
界
址
應
歸
俄
國
管

屬
第
二
款
大
淸
國

大
皇
帝
允
降

諭
旨
將
伊
犂
擾
亂
時
及
平
靖
後
該
處
居
民
所
爲
不
是
無
分
民
敎
均

免
究
治
免
追
財
產
中
國
官
員
於
交
收
伊
犂
以
前
遵
照
大
淸
國

大
皇
帝
恩
旨
出
示
曉
諭
伊
犂
居
民
第
三
款
伊
犂
居
民
或
願
仍
居
原

處
爲
中
國
民
或
願
遷
居
俄
國
入
俄
國
籍
者
均
聽
其
便
應
於
交
收

伊
犂
以
前
詢
明
其
願
遷
居
俄
國
者
自
交
收
伊
犂
之
日
起
予
一
年

限
期
遷
居
携
帶
財
物
中
國
官
並
不
攔
阻
第
四
款
俄
國
人
在
伊
犂

地
方
置
有
田
地
者
交
收
伊
犂
後
仍
准
照
舊
管
業
其
伊
犂
居
民
交

收
伊
犂
之
時
入
俄
國
籍
者
不
得
援
此
條
之
例
俄
國
人
田
地
在
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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豐
元
年
伊
犂
通
商
章
程
第
十
三
條
所
定
貿
易
圈
以
外
者
應
照
中

國
民
人
一
體
完
納
稅
餉
第
五
款
兩
國
特
派
大
臣
一
面
交
還
伊
犂

一
面
接
收
伊
犂
並
遵
照
約
內
關
繫
交
收
各
事
宜
在
伊
犂
城
會
齊

辦
理
施
行
該
大
臣
遵
照
督
辦
交
收
伊
犂
之
陜
甘
總
督
與
土
爾
吉

斯
坦
總
督
商
定
次
序
開
辦
陜
甘
總
督
奉
到
大
淸
國

大
皇
帝
批
准
條
約
將
通
行
之
事
派
委
妥
員
前
往
塔
什
干
城
知
照
土

爾
吉
斯
坦
總
督
自
該
員
到
塔
什
干
城
之
日
起
於
三
箇
月
內
應
將

交
收
伊
犂
之
事
辦
竣
能
於
先
期
辦
竣
亦
可
第
七
欵
伊
犂
西
邊
地

方
應
歸
俄
國
管
屬
以
便
因
入
俄
籍
而
棄
田
地
之
民
在
彼
安
置
中

國
伊
犂
地
方
與
俄
國
地
方
交
界
自
別
珍
島
山
順
霍
爾
果
斯
河
至

該
河
入
伊
犂
河
滙
流
處
再
過
伊
犂
河
往
南
至
烏
宗
島
山

一
作
烏

宗
套
山

廓

里
札
特
村

一
作
喀

里
札
特

東
邊
自
此
處
往
南
順
同
治
三
年
塔
城
界
約
所
定

舊
界

錢
云
此
一
段
爲
光
緖
八
年
伊
犂
界
約
所
本
霍
爾
果
斯
河
以
西
雖
經
出
使
大
臣
百
計
相
爭
不
能
不
割
𨽻
俄
屬
至
烏
宗
島

山
以
南
即
所
謂
收
回
特
克
斯
河
一
案
約
文
載
明
廓
里
札
特
以
南
順
同
治
三
年
舊
界
而
光
緖
八
年
所
定
之
伊
犂
界
約
又

將
格
登
山
割
去
山
巓
有
　
高
宗
純
皇
帝
聖
製
勒
銘
格
登
山
之
方
碑
且
又
混
淆
分
水
界
恐
異
日
別
生
枝
節
再
南
舊
界
沿
南
流
之
達

喇
圖
河
爲
界
今
改
進
沿
在
內
之
蘇
木
拜
河
爲
界
亦
與
同
治
三
年
舊
界
不
合
此
約
叙
明
順
同
治
三
年
舊
界
而
勘
界
者
兩
處
均
割
棄

舊
界
則
光
緖
七
年
換
約
時
所
不
及
料
者
也
按
溫
都

布
拉
克
水
源
亦
割
去
格
登
山
已
於
光
緖
八
年
收
回

第
八
欵
同
治
三
年
塔
城
所
定
界
約
齋

桑
河
迤
東
之
界
查
有
不
妥
之
處
應
由
兩
國
特
派
大
臣
會
同
勘
改

以
歸
妥
洽
並
將
兩
國
所
屬
之
哈
薩
克
分
別
淸
楚
至
分
界
辦
法
應

自
奎
峒
山
過
黑
伊
爾
特
什
河

即
喀
喇
額

爾
齊
斯
河

至
薩
烏
爾
嶺

即
薩

烏
魯

畫
一
直
綫
由

分
界
大
臣
就
此
直
綫
與
舊
界
之
間
酌
定
新
界

錢
云
此
一
段
爲
光
緖
九
年
科
布
多
界

約
與
阿
拉
克
別
克
河
口
約
所
本
宰
桑

淖
爾
以
東
以
南
之
地
割
去

不
少
讀
九
年
約
自
明
也

第
九
款
以
上
第
七
第
八
兩
國
所
定
交
界
地
方
從
前

未
立
界
牌
之
交
界
各
處
應
由
兩
國
特
派
大
員
安
設
界
牌
該
大
員

等
會
齊
地
方
時
日
由
兩
國
商
議
酌
定

錢
云
此
一
叚
總
結
上
文

第
七
第
八
兩
條
之
意

俄
國
所
屬
之

費
爾
干
省
與
中
國
喀
什
噶
爾
西
邊
交
界
地
方
亦
由
兩
國
特
派
大

員
前
往
查
勘
照
兩
國
現
管
之
界
勘
定
安
設
界
牌

錢
云
此
一
叚
爲
光
緖
八
年
十
年

兩
次
喀
什
噶
爾
界
約
所
本
當
曾

大
臣
繕
進
和
約
稿
本
時
曾
注
明
云
以
上
塔
爾
巴
哈
台
喀
什
噶
爾
兩
處
分
界
之
事
最
爲
緊
要
似
宜
由
勤
明
剛
正
通
達
和
平
之
大
員

細
意
履
勘
乃
能
妥
協
蓋
知
此
界
之
不
易
勘
也
其
後
果
失
邊
隘
殊
爲
可
惜
我
國
自
克
復
新
疆
南
路
以
後
凡
逆
回
阿
古
柏
所
管
之
地

西
人
皆
以
爲
中
國
應
管
之
地
約
文
所
謂
現
管
者
指
此
考
廓
克
沙
勒
山
之
西
喀
什
噶
爾
之
正
北
有
察
提
爾
庫
里
此
庫
里
四
周
平
原

頗
稱
膏
腴
庫
里
北
有
阿
特
巴
什
山
等
爲
南
北
分
水
界
故
察
提
爾
庫
里
向
爲
阿
古
柏
耕
牧
之
地
自
應
劃
入
中
國
惜
光
緖
十
年
勘
界

時
割
棄
於
俄
矣
此
第
九
條
上
半
乃
總
結
上
文
第
七
第
八
兩
條
之
意
下
半
乃
專
指
俄
國
費
爾
干
省
與
中
國
喀
什
噶
爾
定
界
之
事
初

未
有
一
句
一
字
涉
及
塔
爾
巴
哈
台
西
南
界
務
也
蓋
第
七
條
所
指
伊
犂
新
界
起
於
別
珍
島
山
第
八
條
所
指
塔
城
新
界
止
於
薩
烏
魯

則
自
薩
烏
魯
至
別
珍
島
山
一
段
其
仍
順
同
治
三
年
舊
界
可
知
乃
光
緖
九
年
無
端
將
此
界
勘
改
强
援
此
第
九
條
爲

詞
割
去
巴
爾
魯
克
山
外
一
帶
平
地
亦
光
緖
七
年
改
約
時
所
不
及
料
也
案
巴
爾
魯
克
山
亦
於
光
緖
二
十
年
收
回

第
二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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欵
此
約
奉
兩
國

御
筆
批
准
後
各
將
條
約
通
行
曉
諭
各
處
地
方
遵
照
將
來
換
約
應
在

森
比
德
堡
自
畫
押
之
日
起
以
六
箇
月
爲
期
兩
國
全
權
大
臣
議
定

此
約
備
漢
文
俄
文
法
文
約
本
兩
分
畫
押
蓋
印
爲
憑
三
國
文
字
校

對
無
訛
遇
有
講
論
以
法
文
爲
證

謹
案
俄
人
此
次
訂
約
議
及
通
商
蓋
以
我
國
索
還
伊
犂
欲
以
此

易
彼
也

夏
五
月

上
命
金
順
督
辦
接
收
伊
犂
及
分
界
事
宜
升
泰
爲
特
派
大
臣
秋
升
泰

至
伊
犂

八
年
秋
七
月
金
順
請

敇
科
布
多
幫
辦
大
臣
額
爾
慶
額
就
近
會
同
俄
官
詳
細
履
勘
薩
烏
爾

奎
峒
山
諸
處
照
約
畫
分
科
布
多
參
贊
大
臣
淸
安
疏
陳
俄
占
奎
峒
山

諸
處
有
失
地
利

上
命
就
原
圖
應
勘
分
處
力
與
指
辨
酌
定
新
界
升
泰
馳
赴
科
布
多

九
月
十
八
日
長
順
會
同
俄
官
斐
德
里

一
作
佛

哩
德

立
勘
分
伊
犂
之
約
共
建

立
牌
博
三
十
三
處
格
登
山
復
歸
於
我
是
爲
伊
犂
界
約

戡
定
新
疆
記
歸
地
篇
長
順
勘
分
伊
犂
中
段
本
年
七
月
初
馳
會
俄

官
佛
哩
德
自
伊
犂
西
南
天
山
北
麓
那
林
喀
勒
噶
山
口
起
至
伊
境

東
北
喀
拉
達
坂
止
沿
邊
履
勘
逐
段
建
立
界
博
已
於
九
月
中
旬
一

律
完
竣
惟
距
那
林
東
北
百
餘
里
格
登
山
有

高
宗
純
皇
帝
乾
隆
二
十
年
剿
平
凖
夷
銘
勳
碑
記
深
懼
淪
胥
考
核
新

圖
未
載
山
名
撿
查
同
治
三
年
俄
人
輿
圖
此
山
已
劃
歸
俄
壤
遂
結

營
山
下
與
俄
官
往
復
力
商
始
允
自
特
克
斯
河
劃
格
登
山
一
隅
仍

屬
中
土
長
約
五
六
十
里
寬
稍
殺
當
卽
會
立
界
博
復
查
新
約
第
七

條
載
烏
宗
島
山
距
廓
里
札
特
村
約
五
十
餘
里
烏
宗
島
東
北
爲
錫

伯
營
屯
田
水
源
俱
在
上
游
西
南
多
係
纒
回
圩
子
均
有
關
繫
俄
官

欲
由
烏
宗
島
劃
分
與
之
反
覆
辯
論
卽
由
廓
里
札
特
村
東
杜
拉
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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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
西
中
間
小
山
分
界
會
立
鄂
博
並
由
金
順
逐
段
安
設
卡
倫
派
撥

弁
兵
護
守
西
北
過
伊
犂
河
入
霍
爾
果
斯
河
悉
遵
總
署
頒
行
約
圖

逐
一
詳
勘
劃
定
自
那
林
至
哈
拉
達
坂
止
共
立
牌
博
三
十
三
長
約

千
三
百
餘
里
將
設
立
牌
博
地
名
數
目
及
山
川
起
止
界
綫
形
勢
互

換
約
記
於
是
伊
犂
中
段
之
界
定

伊
犂
界
約
大
淸
國

欽
差
勘
分
伊
犂
塔
城
所
屬
邊
界
頭
品
頂
戴
哈
密
幫
辦
大
臣
恩
特
赫

恩
巴
圖
魯
長
順
會
同
大
俄
國
欽
差
建
立
界
牌
大
臣
斜
米
哩
葉
勤

柯
克
省

即
七

河
省

巡
撫
帶
兵
大
臣
吉
納
爾
魯
諾
依
什
達
布
吉
訥
喇
勒
瑪

玉
爾
佛
哩
德
於
中
國
光
緖
八
年
七
月
初
三
日
卽
俄
國
一
千
八
百

八
十
二
年
阿
瓦
古
斯
塔
月

俄
八

月

初
四
日
兩
國
分
界
大
臣
在
伊
犂
西

南
天
山
之
陰
那
林
哈
勒
噶
地
方
按
照
圖
約
商
定
另
繪
輿
圖
分
別

畫
出
紅
綫
查
其
交
界
地
名
自
伊
犂
西
南
至
俄
國
交
界
地
方
應
立

界
牌
鄂
博
兩
國
大
臣
會
同
自
伊
犂
西
南
那
林
哈
勒
噶
起
至
伊
犂

東
北
喀
爾
達
坂

即
喀
拉

達
坂

止
已
將
界
牌
鄂
博
立
完
是
以
兩
國
分
界
大

臣
互
相
擬
出
條
約
以
昭
信
守
並
將
所
立
界
牌
鄂
博
數
目
起
止
地

方
及
議
定
之
條
開
列
於
後

錢
云
此
本
光
緖
七
年
改
定
條
約
重
定
伊
犂
界
址
之
約
也
考
七
年
約
文
惟
別

珍
島
山
口
之
南
順
霍
爾
果
斯
河
經
過
伊
犂
河
至
廓
里
札
特
村
東
邊
一
帶
稍

改
舊
界
自
此
以
南
固
明
言
順
同
治
三
年
舊
界
也
又
其
北
轉
東
雖
未
明
言
仍
順
舊
界
但
旣
無
改
界
之
語
則
亦
仍
順
舊
界
可
知
乃
此

約
於
廓
里
札
特
以
南
竟
背
七
年
改
定
條
約
不
順
同
治
三
年
舊
界
將
舊
界
分
水
之
格
登
山
割
畀
俄
屬
格
登
爲
伊
犂
鎭
山
乾
隆
二
十

五
年
奏
定
山
頂
恭
建
　
御
碑
者
也
再
南
本
以
達
圖
喇
河
爲
界
此
約
又
改
爲
以
蘇
木
拜
河
爲
界
俱
與
七
年
原
約
不
合
又
北
邊
喀
爾

達
坂
亦
非
舊
界
自
以
喀
爾
達
坂
爲
界
而
塔
屬
巴
爾
魯
克
山
外
一
帶
平
地
勢
不
能
盡
爲
我
有
於
是
光
緖
九
年
之
約
非
但
割
平
地
之

半
隸
俄
且
有
借
地
十
年
之
一
案
按

別
珍
島
山
即
霍
爾
果
斯
河
發
源
處

第
一
條
自
伊
犂
西
南
天
山
之
陰
那
林
哈
勒
噶

一
作
那

林
闊
勒

山
口
中
起
至
伊
犂
東
北
喀
爾
達
坂
止
此
間
共
立
界
牌
鄂
博

三
十
三
處
兩
國
分
界
大
臣
會
同
在
那
林
哈
勒
噶
山
口
中
建
立
第

一
處
界
牌
鄂
博
因
山
中
之
水
往
北
流
以
水
東
邊
爲
中
國
地
以
水

西
邊
爲
俄
國
地
從
此
出
山
口
往
東
北
順
水
建
立
第
二
處
界
牌
鄂

博
又
往
東
北
順
水
至
草
野
建
立
第
三
處
界
牌
鄂
博
從
此
往
北
行

至
草
野
建
立
第
四
處
界
牌
鄂
博
從
此
往
北
行
至
諾
海
托
勒
蓋
山

在
山
之
上
建
立
第
五
處
界
牌
鄂
博
從
此
往
北
行
至
特
克
斯
河

錢
云

帖
克

斯
河

火
六

之
南
沿
建
立
第
六
處
界
牌
鄂
博
自
那
林
哈
勒
噶
山
口
中
至
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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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
斯
河
之
南
沿
共
立
界
牌
鄂
博
六
處
以
界
牌
鄂
博
之
東
邊
爲
中

國
地
西
邊
爲
俄
國
地
從
此
過
特
克
斯
河
順
河
沿
往
東
北
行
至
格

登
山
口
中
所
出
蘇
木
拜

錢
云
松
則

河
火
六

水
流
入
特
克
斯
河
之
地
方
以
特
克

斯
河
之
南
沿
爲
中
國
地
北
沿
爲
俄
國
地
自
蘇
木
拜
水
流
入
地
方

逆
流
往
北
行
至
格
登
山
口
中
蘇
木
拜
地
方
建
立
第
七
處
界
牌
鄂

博
山
中
所
出
之
水
往
南
流
入
特
克
斯
河
以
水
之
東
沿
爲
中
國
地

西
沿
爲
俄
國
地
從
此
東
北
行
至
沙
爾
套
山
之
西
南
斷
處
建
立
第

八
處
界
牌
鄂
博

錢
云
自
第
八
牌
博
以
北
當

即
割
棄
格
登
山
巓
之
地

從
此
往
東
北
行
至
沙
爾
套
山
梁
爲

交
界
以
山
之
東
南
爲
中
國
地
以
山
之
西
北
爲
俄
國
地
順
沙
爾
套

山
梁
往
東
北
行
至
山
斷
處
地
名
康
喀
其
水
往
東
南
而
流
在
水
之

西
沿
山
斷
處
建
立
第
九
處
界
牌
鄂
博
在
東
沿
建
立
第
十
處
界
牌

鄂
博
以
界
牌
鄂
博
之
東
南
山
水
爲
中
國
地
西
北
爲
俄
國
地
從
此

往
東
北
順
山
梁
行
至
喀
爾
套
山
之
達
巴
罕
建
立
第
十
一
處
界
牌

鄂
博
自
第
十
處
界
牌
鄂
博
至
第
十
一
處
界
牌
鄂
博
止
以
山
之
東

南
爲
中
國
地
西
北
爲
俄
國
地
從
此
往
西
北
順
山
梁
行
至
山
高
處

建
立
第
十
二
處
界
牌
鄂
博
從
此
往
西
北
順
山
梁
行
至
山
高
處
建

立
第
十
三
處
界
牌
鄂
博
從
此
往
西
北
順
山
梁
行
至
山
高
處
建
立

第
十
四
處
界
牌
鄂
博
從
此
往
西
北
順
山
梁
行
至
山
高
處
建
立
第

十
五
處
界
牌
鄂
博
從
此
往
西
北
行
至
沙
爾
諾
海
小
山
之
橫
路
北

邊
山
上
建
立
第
十
六
處
界
牌
鄂
博
自
喀
爾
套
山
之
達
巴
罕
至
沙

爾
諾
海
小
山
共
立
界
牌
鄂
博
六
處
以
界
牌
鄂
博
之
東
邊
爲
中
國

地
西
邊
爲
俄
國
地
從
此
往
北
走
過
沙
爾
諾
海
大
山
之
達
巴
罕
行

至
山
陰
往
東
北
略
行
卽
在
沙
爾
諾
海
別
德
圖
二
水
中
間
之
小
山

斷
處
建
立
第
十
七
處
界
牌
鄂
博
以
小
山
之
東
邊
由
沙
爾
諾
海
山

谷
流
出
之
水
入
於
橫
海
之
處
爲
中
國
地
以
小
山
之
西
邊
別
德
圖

水
爲
俄
國
地
從
此
往
西
北
行
至
噶
爾
札
特
村

一
作
喀
里
札
特
錢
云
即

七
年
條
約
之
廓
爾
札
特

之
東

邊
瑪
雅
村
之
西
邊
兩
村
中
間
在
特
奇
勒
干
小
山
建
立
第
十
八
處

界
牌
鄂
博
從
此
往
西
北
行
至
伊
犂
河
南
沿
霍
爾
果
斯
河
水
流
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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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處
此
間
草
野
之
地
建
立
第
十
九
第
二
十
第
二
十
一
第
二
十
二

第
二
十
三
第
二
十
四
第
二
十
五
等
處
界
牌
鄂
博
自
沙
爾
諾
海
山

之
北
邊
建
立
第
十
七
處
界
牌
鄂
博
至
伊
犂
河
南
沿
建
立
第
二
十

五
處
界
牌
鄂
博
止
共
立
界
牌
鄂
博
九
處
以
界
牌
鄂
博
之
東
邊
爲

中
國
地
西
邊
爲
俄
國
地
從
此
過
伊
犂
河
自
北
沿
往
霍
爾
果
斯
河

逆
流
往
北
行
入
霍
爾
果
斯
河
之
山
口
至
河
源
又
往
北
行
至
別
珍

套
山
又
往
西
灣
至
康
喀
達
巴
罕
建
立
第
二
十
六
處
界
牌
鄂
博
此

間
以
河
及
河
源
爲
交
界
以
霍
爾
果
斯
河
之
東
邊
爲
中
國
地
西
邊

爲
俄
國
地
從
此
往
西
行
又
往
西
北
行
順
別
珍
套
山
梁
自
崆
郭
羅

鄂
博
往
西
北
行
至
庫
克
烏
蘇
山
建
立
第
二
十
七
處
界
牌
鄂
博
從

此
往
西
行
至
庫
克
烏
蘇
山
之
平
高
德
木
克
達
坂
上
建
立
第
二
十

八
處
界
牌
鄂
博
止
自
第
二
十
六
處
界
牌
鄂
博
至
第
二
十
八
處
界

牌
鄂
博
止
以
界
牌
鄂
博
之
東
邊
北
邊
爲
中
國
地
西
邊
南
邊
爲
俄

國
地
從
此
往
東
略
北
行
靠
阿
拉
套
山
之
達
巴
罕
至
薩
爾
坎
斯
克

一
作
薩

爾
堪

山
中
巴
散
斯
克

一
作
巴

斯
堪

山
中
庫
克
托
木

句

索
達
坂
喀
爾
達
坂

等
處
建
立
第
二
十
九
第
三
十
第
三
十
一
第
三
十
二
第
三
十
三
界

牌
鄂
博
共
立
界
牌
鄂
博
五
處
以
阿
拉
套
山
之
達
巴
罕
爲
交
界
以

山
之
東
南
爲
中
國
地
以
山
之
西
北
爲
俄
國
地
第
二
條
霍
爾
果
斯

河
源
流
出
之
水
在
霍
爾
果
斯
河
之
東
西
兩
沿
居
住
民
人
等
願
將

河
水
灌
地
者
准
其
灌
地
卽
作
兩
國
公
水
彼
此
不
准
爭
競
以
資
各

民
得
其
地
利
至
霍
爾
果
斯
河
中
有
洲
之
處
卽
作
兩
國
公
地
兩
國

人
民
不
准
在
洲
蓋
房
種
地
將
此
載
入
條
約
永
遠
爲
例
第
三
條
自

今
日
分
地
之
後
限
三
年
每
至
六
月
會
同
將
所
立
界
牌
鄂
博
查
點

一
次
兩
國
各
派
能
幹
之
官
二
員
隨
帶
兵
丁
一
起
自
那
林
哈
勒
噶

起
查
至
伊
犂
河
南
沿
止
一
起
自
別
珍
套
山
起
查
至
喀
爾
達
坂
止

查
其
所
立
界
牌
鄂
博
如
有
損
壞
之
處
仍
照
舊
章
妥
爲
修
補
將
此

載
入
條
約
兩
國
永
照
此
章
辦
理
是
以
兩
國
建
立
界
牌
鄂
博
大
臣

會
同
繪
圖
所
擬
條
約
中
蓋
用
印
信
並
畫
押
將
條
約
各
四
分
輿
圖



 

新
疆
圖
志

國
界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八

　

各
一
分
彼
此
相
換
各
爲
憑
據
以
昭
信
守
大
淸
國
分
界
大
臣
長
順

大
俄
國
分
界
大
臣
佛
哩
德
中
國
光
緖
八
年
九
月
十
八
日
俄
國
一

千
八
百
八
十
二
年
敖
克
隹
巴
爾
月

俄
十

月

十
六
日

錢
恂
界
語
界
綫
旣
上
喀
拉
達
坂
向
西
不
遠
又
經
一
喀
拉
達
坂

再
西
經
賽
里
克
山
口
絕
部
爾
里
河
而
過
至
阿
里
鄂
板
凡
綫
南

屬
中
國
綫
北
屬
俄
國
界
綫
稍
北
又
折
而
西
歷
庫
克
托
木

句

巴

散
斯
克

句

薩
爾
坎
斯
克

句

德
木
克

句

庫
克
烏
蘇
各
山
口
凡
嶺

南
水
流
向
南
向
東
之
地
屬
中
國
嶺
北
水
流
向
北
向
西
之
地
屬

俄
國
界
綫
折
向
東
順
別
珍
套
山
梁
至
喀
喇
模
斯
山
口
稍
南
卽

順
霍
爾
果
斯
河
爲
界
直
至
伊
犂
河
北
岸
凡
霍
河
東
岸
之
地
屬

中
國
西
岸
之
地
屬
俄
國
界
綫
絕
伊
犂
河
而
過
斜
向
東
南
出
噶

爾
札
特
村
之
東
瑪
雅
村
之
西
再
西
而
南
絕
喀
三
尼
小
河
而
過

向
西
至
模
蘇
墨
勃
廢
卡
凡
綫
東
之
地
屬
中
國
綫
西
之
地
屬
俄

國
界
綫
自
廢
卡
順
蘇
木
拜
河
而
下
河
之
東
岸
屬
中
國
西
岸
屬

俄
國
界
綫
至
蘇
木
拜
河
入
特
克
斯
河
處
卽
順
特
克
斯
河
而
西

凡
河
之
南
岸
屬
中
國
北
岸
屬
俄
國
過
穆
呼
爾
穆
敦
河

在
南

岸

再
過

一
水
口

亦
在
南
岸
界
圖
名

川
穆
雜
爾
特
河

又
見
一
水

亦
在
南
岸

未
知
其
名

界
綫
離
特
克
斯
河
折
而
南

又
溯
那
林
哈
勒
噶
爾
河
爲
界
凡
河
之
東
岸
屬
中
國
西
岸
屬
俄

國
界
綫
再
南
微
東
卽
至
那
林
哈
勒
噶
山
口
此
本
光
緖
八
年
伊

犂
約

鄒
代
鈞
約
說
界
自
喀
拉
達
坂
西
偏
南
十
二
度
三
百
里
爲
巴
斯

堪
山
口
卽
巴
散
斯
克
界
又
西
偏
南
二
十
度
三
十
分
迤
六
十
里

爲
薩
爾
堪
山
口
卽
薩
爾
坎
界
又
南
偏
西
四
十
一
度
迤
二
十
四

里
爲
德
木
克
達
坂
界
又
轉
而
東
偏
南
二
十
六
度
三
十
分
迤
十

四
里
爲
庫
克
烏
蘇
界
又
南
偏
東
三
十
二
度
三
十
分
迤
二
十
里

爲
別
珍
套
山
西
陲
卽
同
治
三
年
約
所
言
之
薩
爾
巴
克
圖
河

即
博

羅
塔

拉河

庫
克
鄂
羅
木
河

即
庫
克
烏
蘇

又
作
闊
克
蘇

奎
屯
河

即
烏

斜
克

三
水
發
源
之
匡
果
羅
鄂

博
山
也
自
匡
果
羅
鄂
博
山
向
東
偏
北
十
五
度
三
十
分
迤
四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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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里
爲
別
珍
套
山
口
轉
而
南
偏
東
八
度
迤
三
十
二
里
抵
霍
爾

果
斯
河
界
復
順
霍
爾
果
斯
河
南
偏
東
十
度
三
十
分
迤
一
百
又

四
里
爲
霍
爾
果
斯
卡
倫

卡
倫
在

河
西
岸

界
又
南
偏
東
十
九
度
迤
八
十
六

里
爲
霍
爾
果
斯
河
入
伊
犂
河
之
口
界
又
渡
伊
犂
河
南
偏
東
二

十
五
度
迤
八
十
五
里
爲
瑪
咱
爾
界
又
南
偏
西
三
十
一
度
迤
四

十
里
爲
沙
爾
諾
海
界
界
又
東
偏
南
四
十
一
度
迤
四
十
二
里
爲

哈
升
河
入
界
處
界
又
西
偏
南
三
十
度
迤
六
十
里
抵
蘇
木
拜
河

界
又
順
蘇
木
拜
河
南
偏
東
四
十
一
度
迤
四
十
里
爲
蘇
木
拜
河

入
特
克
斯
河
之
口
界
又
泝
洄
特
克
斯
河
而
上
與
舊
界
接
界
又

自
達
喇
圖
河
入
特
克
斯
河
之
口

即
新
舊
界

相
交
處

南
偏
西
三
十
五
度
迤
三

十
二
里
抵
納
林
廓
勒
水
界
又
泝
水
南
偏
東
三
十
二
度
迤
十
八

里
爲
納
林
廓
勒
水
源
自
喀
爾
達
坂
至
納
林
廓
勒
一
段
爲
光
緖

八
年
伊
犂
所
定
之
界

謹
案
曾
紀
澤
覆
陳
索
倫
四
旗
事
宜
疏
云
臣
於
光
緖
八
年
八
月

初
五
日
承
准
軍
機
大
臣
字
寄
光
緖
八
年
六
月
初
四
日
奉

上
諭
金
順
等
奏
索
倫
營
右
翼
四
旗
地
方
請
飭
曾
紀
澤
與
俄
國
商
議

畫
還
一
摺
據
稱
索
倫
營
右
翼
四
旗
舊
制
分
設
霍
爾
果
斯
河
之

西
新
定
約
章
歸
入
俄
界
現
據
總
管
諾
敏
吉
爾
噶
勒
等
𤃉
懇
將

該
四
處
地
方
收
回
俾
官
兵
不
致
失
所
等
語
伊
犂
分
定
界
址
前

經
該
京
卿
與
俄
人
再
三
集
議
苦
心
區
畫
始
克
議
定
約
章
此
時

欲
圖
改
易
誠
恐
辦
理
爲
難
惟
據
索
倫
營
總
管
所
稱
各
節
該
處

官
兵
欲
歸
不
得
且
恐
被
囘
民
平
毀
墳
墓
實
屬
可
憫
究
竟
已
定

之
界
稍
爲
變
通
能
否
設
法
商
辦
之
處
著
卽
詳
細
酌
議
具
奏
臣

查
西
洋
各
國
遇
有
改
定
疆
界
則
兵
民
呼
𥸤
之
事
亦
屬
層
見
疊

出
要
在
分
界
官
彼
此
婉
商
妥
爲
撫
慰
以
安
集
之
而
不
便
重
提

約
章
再
興
辯
論
此
案
索
倫
營
右
翼
四
旗
官
兵
分
設
霍
爾
果
斯

河
西
之
策
吉
齊
齊
罕
薩
瑪
爾
圖
爾
根
等
處
其
地
劃
歸
俄
境
該

官
兵
等
旣
慮
無
處
居
住
又
恐
所
葬
墳
墓
被
漢
回
纒
回
任
意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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毀
據
總
管
諾
敏
吉
爾
噶
勒
等
所
陳
情
形
誠
爲
可
憫
惟
中
俄
約

章
經
臣
隨
同
總
理
衙
門
王
大
臣
仰
秉

宸
模
竭
力
屢
爭
久
而
後
定
縱
使
其
中
有
未
盡
愜
心
貴
當
之
處
亦
屬

事
勢
所
迫
無
可
如
何
刻
下
旣
已
互
換
頒
行
卽
宜
彼
此
堅
守
不

生
異
議
至
商
議
畫
還
索
倫
營
右
翼
四
旗
之
地
無
論
由
總
理
衙

門
商
之
駐
京
公
使
或
由
臣
商
之
俄
國
外
部
均
屬
跡
近
改
約
俄

人
勢
必
不
允
徒
使
通
融
商
改
之
端
自
我
而
開
似
於
大
體
有
礙

若
由
邊
界
大
臣
於
分
界
之
時
就
近
婉
商
俄
官
能
以
他
處
幅
員

無
多
之
隙
地
或
以
他
項
之
補
償
換
回
四
旗
之
地
則
自
以
收
地

爲
佳
如
地
界
必
不
可
收
猶
可
商
及
將
該
四
旗
官
兵
遷
歸
伊
犂

境
內
另
行
安
插
而
與
俄
官
約
定
章
程
設
法
保
全
兵
民
墳
墓
如

此
由
分
界
官
立
言
卽
使
俄
人
不
受
商
量
尙
不
致
牽
涉
已
換
之

約
章
致
俄
廷
之
譏
議
據
臣
懸
揣
伊
犂
遷
出
改
入
俄
籍
之
民
亦

當
有
墳
墓
留
存
伊
犂
等
處
倘
有
分
界
大
臣
商
之
俄
官
設
立
互

保
墳
墓
章
程
俄
人
當
亦
不
至
全
不
允
也
案
此
事
於
分
界
之
時

雖
經
議
及
終
照
原
約
定
界
所
爭
回
者
惟
格
登
山
一
片
石
耳

十
月
二
十
七
日
巴
里
坤
領
隊
大
臣
沙
克
都
林
札
布
會
同
俄
官
斐
克

托
爾
米
德
恩
斯
克
依
立
訂
勘
分
阿
克
蘇
屬
天
山
之
約
凡
建
立
牌
博

二
處
指
山
梁
爲
界
者
三
處
是
爲
南
路
東
北
界
約

謹
案
沙
大
臣
勘
界
日
記
會
同
俄
官
勘

界
始
於
七
月
初
八
日
至
九
月
二
十
一

日
議
停
界
務
其
換
約
則

在
十
月
二
十
七
日
也

南
路
東
北
界
約
大
淸
國

欽
差
勘
分
南
路
界
務
巴
里
坤
領
隊
大
臣
頭
品
頂
戴
乾
淸
門
頭
等
侍

衞
記
名
副
都
統
世
襲
騎
都
尉
加
一
雲
騎
尉
庫
楚
特
依
巴
圖
魯
沙

克
都
林
札
布
大
俄
國
欽
差
勘
分
界
務
建
立
牌
博
總
統
斐
勒
奈
省

固
必
爾
納
土
爾
幫
辦
大
臣
辦
理
斐
勒
奈
省
事
務
衙
門
之
爲
首
吉

訥
喇
勒

句

瑪
玉
爾

句

斐
克
托
爾
米
德
恩
斯
克
依

案
錢
本
作
俄
國
特
派
分
界
大
臣

費
爾
干
省
副
將
威
中
國
特
派
分

界
大
臣
頭
品
頂
戴
乾
淸
門
侍
衞
庫
楚
特
依
巴
圖
魯
巴
里
坤
領
隊
大
臣
沙
克
都
林
札
布
蓋
據
俄
約
□
出

□
恂
云
此
與
下
約
均
俄
官
銜
名
在
前
華
官
銜
名
在
後
稿
出
俄
官
沙
大
臣
又
未
諳
向
例
蓋
未
見
此
本
也

於
一
千
八
百

八
十
一
年
斐
巴
喇
里
月

俄
二

月

十
二
二
十
四
等
日
遵
照
中
俄
兩
國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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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城
所
定
條
約

案
錢
本
作
遵
照
一
千
八
百
八
十
一
年
二
月
十
二
二
十

四
日
在
彼
得
堡
議
定
條
約
譯
文
錯
誤
故
錢
云
未
解

勘
分
中
國
所
屬
喀
什

噶
爾
天
山
西
北
地
方
俄
國
地
方
之
界
址
已
自
那
林
哈
勒
哈

錢
本
　
納

林
廓
勒
又

名
納
林
哈
勒
噶
界

圖
作
那
林
闊
勒

河
口
起
至
別
疊
里
達
巴
罕

錢
本
作

別
牒
里

止
所
有
勘
分
界
址
建

立
牌
博
事
宜
於
本
年
辦
結
是
以
繕
寫
約
記
今
將
互
相
建
立
牌
博

之
地
名
並
議
定
建
立
牌
博
之
章
程
開
列
於
後

錢
云
此
本
光
緖
七
年
改
定
條
約
勘
定

之
界
約
也
此
段
交
界
向
未
定
有
確
地

此
次
甫

行
會
定

第
一
條
兩
國
大
臣
遵

旨
會
同
勘
分
界
址
自
那
林
哈
勒
哈
河
起
踰
穆
札
爾
塔
達
巴
罕

錢
本
作
木

雜
特
界
圖

作
穆
□

爾
特
套

向
西
順
天
山
中
梁
罕
騰
格
里

錢
本
作
杭
杭
廷
格
哩

界
圖
作
罕
騰
格
里

山
頂
行
至
薩
瓦
巴

齊
錢
本
作
薩
瓦
布
齊

又
名
薩
瓦
巴
池

山
其
喀
依
車

句

庫
庫
爾
圖
克
各
達
巴
罕
人
不
能
過

均
指
天
山
之
中
梁
爲
界
兩
國
大
臣
同
至
別
疊
里
達
巴
罕
因
別
疊

里
達
巴
罕
之
南
面
峻
險
由
達
巴
罕
行
走
路
之
兩
邊
相
距
二
十
二

丈
五
尺
之
處
中
俄
兩
國
建
立
牌
博
所
有
天
山
之
斷
處
向
西
北
流

出
天
山
之
河
水
按
照
紅
色
綫
道
以
天
山
西
北
爲
俄
國
地
以
天
山

東
南
中
國
地
旣
已
議
定
將
原
記
地
方
毋
得
更
改
所
有
兩
國
大
臣

行
過
中
國
之
博
斯
塔
克

錢
本
作
柏

斯
塔
格

山
薩
瓦
巴
齊
口
此
口
有
卡
倫
其
庫

木
阿
喇
克

錢
本
作
庫

木
阿
雷
克

河
卽
輿
圖
所
謂
札
納
爾
塔

錢
本
作
札

那
爾
特

河
是
也
自
此
經

楚
拉
克
特

錢
本
作
楚
拉
克
貼
按
即

沙
圖
之
楚
勒
克
特
克

布
庫
魯
克

錢
本
作
撇
克
魯
克
案
即

沙
圖
之
庫
庫
爾
托
克

博
郭
斯

錢
本
作

伯
古
仔

喀

西
克
賴

錢
本
作
喀
什
喀
賴

案
即
哈
什
哈
爾

烏
魯
齋
里
雅
克

錢
本
作
烏
魯
札
里
雅
克
案

即
沙
圖
之
烏
魯
寨
不
雅
爾

庫
齊
噶
爾
塔

錢
本

作
庫

赤
喀
喇
塔
案
即
沙

圖
之
吉
克
特
爾

珍
旦

錢
本
作
晉
丹
案

即
沙
圖
之
眞
丹

札
特
克
勒
克

錢
本
作
札
特
克
連
案

即
沙
圖
之
札
特
哈
拉

貢
古
魯

錢
本
作
庫
庫
爾

圖
克
云
中
圖
名

空
估
魯
克
內
尙
有
札

那
爾
特
愛
哩
諸
山

等
各
山
口
轉
而
至
天
山
山
太
峻
險
人
不
能
過
卽
指
天

山
之
中
梁
爲
界

案
以
上
諸
山
錢
本
作
其

界
牌
均
以
別
牒
里
爲
名

第
二
條
大
淸
國

欽
差
勘
分
界
務
領
隊
大
臣
沙
克
都
林
札
布
會
同
大
俄
國
欽
差
勘
分

界
務
吉
納
喇
勒
馬
玉
爾
斐
克
托
爾
米
德
恩
斯
克
依
自
那
林
哈
勒

哈
河
口
起
至
別
疊
里
達
巴
罕
止
迤
東
之
山
峻
險
人
不
能
過
難
以

建
立
牌
博
惟
在
別
疊
里
達
巴
罕
建
立
牌
博
靠
此
山
之
西
北
爲
俄

國
地
東
南
爲
中
國
地
現
在
中
俄
兩
國
業
經
互
相
建
立
牌
博
應
將

山
河
地
名
繪
圖
作
記
爲
憑
第
三
條
自
大
淸
國
光
緖
八
年
五
月
初

五
日
卽
俄
國
一
千
八
百
八
十
二
年
伊
雲
月

俄
六

月

初
一
日
起
扣
足
三



 

新
疆
圖
志

國
界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二

　

百
六
十
六
日
由
兩
國
各
派
妥
員
帶
兵
往
查
別
疊
里
達
巴
罕
之
新

立
牌
博
每
年
照
此
查
辦
其
新
立
牌
博
如
有
損
壞
之
處
所
派
官
員

仍
照
舊
式
各
自
補
修
第
四
條
現
在
山
嶺
落
雪
天
氣
已
冷
擬
將
界

務
完
竣
兩
國
大
臣
議
定
將
分
定
界
址
地
方
繕
寫
約
記
用
淸
字
俄

字
各
寫
四
分
兩
國
分
界
大
臣
用
印
畫
押
並
各
繪
輿
圖
所
有
靠
紅

色
線
道
分
定
界
限
地
名
亦
用
淸
字
俄
字
合
璧
註
寫
用
印
畫
押
嗣

後
兩
國
分
界
大
臣
自
大
淸
國
光
緖
八
年
十
月
二
十
七
日
卽
俄
國

一
千
八
百
八
十
二
年
諾
雅
必
哩
月

俄
十

一
月

二
十
五
日
起
扣
足
一
百
九

十
日
兩
國
分
界
大
臣
至
科
克
沙
勒

錢
本
作
廓

克
沙
里

山
之
齊
恰
爾

錢
本
作

赤
察
爾

達
巴

罕
南
面
阿
克
賽
河
自
此
分
界
今
兩
國
分
界
大
臣
將
約
記
互
換
各

將
輿
圖
一
分
約
記
四
分
收
存
備
查
爲
此
在
喀
什
噶
爾
城
互
換
約

記
永
昭
信
守

沙
大
臣
勘
界
日
記
光
緖
八
年
八
月
廿
三
日
至
貢
古
魯
克
克
山
頂

又
名
庫
庫
爾
圖
東
西
橫
亙
山
脊
有
舊
鄂
博
二
右
邊
鄂
博
下
有
舊

穴
因
將
勘
分
烏
什
界
銅
牌
塡
入
封
固
於
西
南
三
四
步
又
新
建
一

博
遂
犄
角
而
三
矣
三
十
日
至
罕
騰
格
里
山
脚
仰
視
山
頂
欲
登
無

路
因
與
俄
使
商
議
照
約
指
山
爲
界
直
從
天
山
中
梁
劃
分
九
月
初

五
日
抵
臻
丹

即
珍

旦

又
至
英
阿
拉
特
均
同
罕
騰
格
里
之
險
亦
指
山
爲

界
初
十
日
至
別
疊
里
山
頂
有
安
夷
廢
卡
卽
中
俄
交
界
處
埋
立
界

牌
大
書
滿
漢
文
三
十
三
字
牌
左
峭
石
下
暗
埋
烏
什
界
銅
牌
一
方

俄
使
就
牌
東
數
武
亦
立
鄂
博
二
十
一
日
大
雪
封
山
中
俄
兩
國
議

停
界
務
十
月
初
六
日
至
喀
什
噶
爾
城
初
七
至
二
十
六
等
日
會
同

張
幫
辦
與
俄
官
籌
商
邊
界
至
二
十
七
日
仍
定
由
天
山
中
梁
劃
分

當
卽
互
換
約
文
地
圖
彼
此
執
存
約
定
光
緖
九
年
五
月
初
五
日
會

於
奇
恰
爾
達
坂
續
勘
未
分
之
界

謹
案
此
段
僅
立
界
牌
二
處
查
撫
署
存
檔
之
約
不
載
年
月
錢
本
作

降
生
一
千
八
百
八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五
日
即
光
緖
八
年
十
月

二
十
七
日
在
喀
什
噶
爾
互
換
此

約
係
據
俄
約
繙
譯
故
紀
年
先
俄

戡
定
新
疆
記
歸
地
篇
巴
里
坤
領
隊
大
臣
沙
克
都
林
札
布
勘
分
南

段
俄
人
必
欲
以
薩
瓦
巴
齊
爲
界
薩
瓦
巴
齊
在
天
山
之
陽
距
山
梁



 

新
疆
圖
志

國
界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三

　

尙
遠
俄
人
設
卡
據
守
毫
無
隔
閡
華
民
舉
步
有
越
境
之
嫌
與
俄
官

咩
登
斯
格
詳
指
形
勢
再
三
辯
論
自
拉
林
哈
勒
哈
河
勘
起
過
穆
匝

爾
特
達
坂
迤
西
罕
騰
格
爾
頂
上
接
薩
瓦
巴
齊
至
喀
伊
車
庫
庫
爾

圖
克
爲
界
中
間
各
達
坂
險
峻
難
登
未
建
牌
博
均
指
天
山
中
梁
爲

界
及
勘
至
別
疊
里
達
坂
卽
於
南
面
陡
崖
兩
邊
相
距
廿
二
丈
五
尺

建
立
牌
博
西
北
屬
俄
東
南
屬
中
復
從
別
疊
里
山
逐
段
履
勘
行
抵

烏
什
之
烏
奇
寒
氣
逼
人
俄
官
堅
請
停
勘
約
十
月
初
齊
赴
喀
什
噶

爾
面
商
幫
辦
軍
務
張
曜
與
俄
官
互
換
文
約
議
定
明
年
五
月
再
行

會
勘
南
界
薩
瓦
巴
齊
一
段
幸
力
與
爭
辨
得
指
定
天
山
中
梁
劃
分

不
失
屛
障
經
金
順
縷
晰
奏
明
當
劃
分
時
督
辦
軍
務
劉
錦
棠
深
慮

俄
人
侵
占
險
要
奏
言
伊
犂
通
南
捷
徑
有
四
一
自
那
喇
特
卡
倫
經

珠
勒
土
斯
察
罕
通
格
兩
山
以
達
喀
喇
沙
爾
一
由
穆
素
爾
達
巴
罕

渡
特
克
斯
河
踰
冰
嶺
以
達
阿
克
蘇
之
札
木
台
一
出
伊
克
哈
布
哈

克
卡
越
貢
古
魯
克
達
巴
罕
以
達
烏
什
一
出
鄂
爾
果
珠
勒
卡
倫
踰

善
塔
斯
巴
爾
琿
兩
山
渡
納
林
河
以
達
喀
什
噶
爾
然
阿
克
蘇
冰
嶺

台
路
艱
阻
萬
狀
夏
月
冰
渙
四
山
坼
裂
溢
流
峭
壁
森
立
莫
能
飛
渡

亂
後
台
站
盡
替
現
存
阿
屬
七
台
照
舊
安
設
其
喀
喇
沙
爾
一
路
曠

廢
已
屆
百
年
陵
谷
變
遷
道
路
通
塞
水
草
有
無
均
難
懸
揣
疊
經
行

察
鮮
據
昨
已
函
致
金
順
請
將
山
北
情
形
確
實
查
覆
再
議
疏
通
其

納
林
達
道
早
非
我
有
自
可
毋
庸
議
及
獨
烏
什
貢
古
魯
克
一
路
地

界
八
城
之
中
爲
南
北
相
通
第
一
津
要
遠
在
界
綫
東
南
新
舊
條
約

皇
朝
輿
地
圖
志
班
班
可
考
也
按
塔
城
舊
約
所
載
伊
犂
南
界
過
那
林

哈
勒
噶
由
特
穆
爾
圖
淖
爾
南
之
罕
騰
格
爾
薩
瓦
巴
齊
貢
古
魯
克

喀
克
善
等
山
統
曰
天
山
之
頂
行
至
葱
嶺
倚
浩
罕
爲
界
是
那
林
迤

南
約
載
之
貢
古
魯
克
明
與
罕
騰
格
爾
諸
山
連
類
而
及
且
申
言
天

山
之
頂
其
確
指
貢
古
魯
克
山
頂
爲
言
非
指
烏
什
之
貢
古
魯
克
山

麓
爲
言
義
至
明
也
本
年
八
月
中
旬
沙
克
都
林
札
布
帶
同
俄
使
自

阿
克
蘇
行
抵
烏
什
由
貢
古
魯
克
雅
滿
素
各
卡
倫
繞
貢
古
魯
克
山



 

新
疆
圖
志

國
界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四

　

麓
至
別
疊
里
達
坂
共
立
界
牌
二
處
俄
使
各
埋
銅
牌
一
面
所
過
山

峽
卡
隘
城
堡
逐
一
繪
圖
幷
將
烏
什
城
垣
丈
量
規
計
繞
出
布
魯
特

牧
場
周
迴
游
歷
延
展
四
十
餘
日
至
九
月
杪
始
出
烏
境
十
月
初
沙

克
都
林
札
布
同
俄
使
咩
登
斯
格
行
抵
喀
什
噶
爾
詢
知
阿
烏
邊
界

從
罕
騰
格
里
至
別
疊
里
山
已
立
牌
博
其
奇
恰
爾
達
坂
迤
西
現
已

積
雪
難
行
擬
俟
來
年
五
月
再
行
勘
辦
幷
鈔
寄
喀
什
噶
爾
互
換
界

約
逐
細
覈
閱
如
第
一
條
由
那
林
哈
勒
噶
河
起
過
穆
匝
爾
特
達
坂

嚮
西
罕
騰
格
爾
頂
上
接
薩
瓦
巴
齊
又
從
薩
瓦
巴
齊
山
口
卡
子
以

至
貢
古
魯
克
山
口
繞
至
天
山
均
因
達
坂
高
險
人
難
越
過
通
指
天

山
中
梁
爲
界
東
南
屬
中
西
北
屬
俄
凡
天
山
斷
處
屬
西
北
流
河
水

不
許
改
截
源
流
尙
與
塔
城
舊
約
相
符
似
俄
使
亦
知
約
不
可
背
者

何
以
貢
古
魯
克
山
口
至
別
疊
里
之
達
坂
路
兩
邊
相
距
二
十
二
丈

五
尺
又
復
埋
立
中
俄
兩
國
牌
博
耶
所
稱
別
疊
里
卽
畢
底
爾
向
西

北
流
河
水
當
卽
阿
克
蘇
上
流
之
畢
底
爾
河
山
口
達
坂
路
當
卽
烏

什
出
貢
古
魯
克
卡
以
達
伊
犂
之
路
也
今
所
換
界
約
凡
貢
古
魯
克

以
上
各
山
通
指
天
山
中
梁
爲
界
乃
復
於
貢
古
魯
克
山
口
及
別
疊

里
之
達
坂
路
相
距
二
十
二
丈
五
尺
埋
立
中
俄
兩
國
界
牌
侵
占
鄂

博
至
畢
底
爾
河
源
且
將
烏
什
城
垣
丈
量
就
其
約
章
按
其
舉
動
實

屬
支
離
刺
謬
自
相
矛
盾
居
心
叵
測
已
可
槪
見
矣
今
不
言
後
將
髮

指
此
次
會
勘
新
界
爲
定
界
乃
於
俄
界
外
中
界
內
駐
兵
設
卡
任
意

作
難
忍
之
則
有
積
薪
厝
火
之
憂
發
之
則
有
投
鼠
忌
器
之
慮
如
北

路
哈
巴
河
故
事
其
明
證
也
若
貢
古
魯
克
至
別
疊
里
山
南
達
坂
路

所
立
俄
界
兩
處
不
趁
劃
分
未
定
按
約
索
還
則
現
隸
烏
什
之
奇
里

克
胡
什
齊
兩
布
魯
特
部
落
勢
必
自
撤
藩
籬
終
歸
俄
有
而
貢
古
魯

克
通
伊
犂
捷
徑
非
我
所
能
問
津
南
北
隔
絕
卽
八
城
東
西
亦
多
梗

阻
伊
犂
勢
成
孤
注
雖
得
特
克
斯
猶
之
未
得
矣
微
論
有
事
而
徵
兵

饋
餉
窒
礙
不
行
卽
平
時
文
報
往
來
必
須
繞
越
請

飭
總
理
衙
門
向
俄
國
駐
京
公
使
據
理
案
約
與
之
辨
論
所
有
伊
犂
南



 

新
疆
圖
志

國
界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五

　

界
應
照
此
次
中
界
所
定
格
登
山
紅
綫
循
格
根
河
順
喀
什
噶
爾
西

邊
行
至
葱
嶺
倚
浩
罕
界
爲
界
中
間
應
行
勘
分
處
支
節
繁
多
務
須

責
成
分
界
大
臣
恪
遵

諭
旨
力
與
指
辨
酌
定
新
界
勿
稍
遷
就
然
後
由
烏
什
貢
古
魯
克
出
卡

以
達
伊
犂
之
路
足
可
索
還
不
致
別
生
梗
阻
所
立
貢
古
魯
克
及
別

疊
里
達
坂
路
兩
處
界
牌
應
一
律
拔
除
凡
新
約
越
佔
處
悉
予
更
正

幷
懇

諭
令
曾
紀
澤
與
俄
國
原
派
大
臣
原
始
要
終
以
重
邦
交
而
淸
邊
界
必

兩
昭
明
信
而
後
已
九
年
春
正
月

上
添
派
長
順
會
同
沙
克
都
林
札
布
查
照
錦
棠
所
奏
妥
愼
辦
理
長
順

旋
奏
稱
貢
古
魯
克
山
口
及
別
疊
里
達
坂
如
果
侵
佔
至
畢
底
爾
河

源
致
南
北
隔
絕
就
新
定
圖
約
力
與
指
辨
應
可
據
理
索
還
但
界
博

已
立
界
約
已
換
俄
人
素
性
狡
黠
若
未
奉
該
國
重
勘
文
明
必
藉
詞

推
諉
懇

飭
總
理
衙
門
先
向
俄
國
駐
京
公
使
辨
論
明
晰
並
請

諭
令
曾
紀
澤
與
俄
國
外
部
大
臣
反
覆
詳
說
切
指
此
處
界
牌
誤
立
使

轉
飭
分
界
俄
官
照
約
更
正
似
覺
較
易
春
三
月

上
諭
長
順
前
勘
中
段
地
界
頗
合
機
宜
現
在
南
段
界
牌
雖
立
尙
未
定

局
一
切
情
形
與
長
順
沙
克
都
林
札
布
詳
細
籌
商
妥
爲
辦
理
至
曾

紀
澤
所
定
界
綫
本
自
分
明
全
在
分
界
大
臣
於
履
勘
時
據
約
力
爭

以
期
設
法
挽
回
毋
得
意
存
諉
卸
劉
錦
棠
金
順
如
有
所
見
亦
著
隨

時
知
照
長
順
等
斟
酌
妥
辦
五
月
初
長
順
行
抵
烏
什
察
閱
沙
克
都

林
札
布
咨
送
勘
分
界
圖
與
總
署
原
頒
圖
約
及
烏
什
局
員
周
應
棻

所
呈
圖
說
均
與
紅
綫
相
符
旋
與
原
立
界
牌
委
員
分
道
覆
勘
尙
無

錯
誤
覆
奏
劉
錦
棠
原
奏
別
疊
里
卽
畢
底
爾
山
口
達
坂
路
當
卽
烏

什
之
貢
古
魯
克
卡
由
於
圖
載
地
名
互
異
語
言
不
同
以
致
誤
會
至

貢
古
魯
克
可
達
伊
犂
之
路
懸
崖
峭
壁
險
阻
異
常
承
平
時
偶
有
土

人
行
走
亂
後
路
爲
賊
毀
人
迹
罕
到
卽
歸
我
有
無
裨
大
局
矧
在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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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之
陰
紅
綫
之
外
彼
族
譎
詐
安
肯
聽
從
按
新
疆
形
勢
僅
冰
嶺
一

路
可
通
南
北
往
來
梗
阻
堪
虞
且
密
邇
俄
境
終
難
進
退
自
如
欲
求

大
局
全
歸
版
圖
必
須
循
格
根
河
由
喀
喇
廓
勒
順
納
林
大
道
至
喀

什
噶
爾
方
無
隔
閡
但
兩
次
所
載
條
約
均
須
更
換
揆
諸
時
勢
終
非

易
易
則
貢
古
魯
克
界
外
屬
俄
之
路
似
不
必
遽
起
爭
端
徒
失
和
議

沙
克
都
林
札
布
與
俄
使
咩
登
斯
格
辦
理
妥
協
不
若
仍
由
一
手
經

理
以
免
紛
歧
再
查
喀
喇
沙
爾
由
草
達
坂
珠
勒
土
斯
山
直
達
伊
犂

路
可
行
車
前
此
俄
人
設
卡
防
守
原
屬
伊
犂
腹
地
居
南
北
之
中
亟

應
疏
通
以
期
便
捷
現
派
員
確
察
情
形
令
逕
禀
劉
錦
棠
等
酌
商
辦

理
得

旨
允
行錢

恂
界
語
界
綫
自
那
林
哈
勒
噶
山
口
起
順
天
山
之
巓
至
木
雜

爾
特
山
口
凡
東
南
山
坡
之
地
屬
中
國
西
北
山
坡
之
地
屬
俄
國

過
木
雜
爾
特
山
口
再
西
界
綫
不
順
天
山
正
脊
稍
折
而
南
又
西

會
正
脊
於
柏
斯
塔
格
山
口
再
西
繞
庫
木
阿
雷
克
河

洋
圖
作
札

那
爾
特
河

而
過

稍
西
經
喀
伊
車
山
口

此
山
口
中
國
一
面
有

路
俄
國
一
面
無
路

庫
庫
爾
圖
克
山
口

此
山
口
亦
中
國
一
面

有
路
俄
國
一
面
無
路

再
西
而
至
別
牒
里
山
口

此
山
口
兩

面
皆
有
路

凡
東
南
山
坡
之
地
屬
中
國
西
北

山
坡
之
地
屬
俄
國
此
本
光
緖
八
年
喀
什
噶
爾
界
約
此
界
自
木

雜
爾
特
山
口
至
柏
斯
塔
格
山
口
一
段
不
順
天
山
正
脊
而
向
南

作
弧
綫
爲
界
於
是
分
水
界
淆
而
阿
克
蘇
河
源

此
別
一

阿
克
蘇

遂
割
入
俄

境
洪
氏
界
圖
於
阿
克
蘇
河

源
尙
繪
在
中
國
界
內

鄒
代
鈞
約
說
界
自
納
林
廓
勒
水
源

納
林
廓
勒
水
偏
西
流
入
喀
拉
郭
勒
水
又
北
偏
東

流
入
特
克
斯
河
入
處
在
達
喇
圖
水
口
稍
西
南

卽

上
汗
騰
格
里
山
南
偏
東
二
十
九
度
迤
五
十
里
爲
汗
騰
格
里
山

巓
譯
言
騰
格
里
天
也
汗
王
也
卽
天
山
王
也
水
道
記
謂
汗
騰
格

里
山
爲
天
山
主
峰
界
約
所
謂
極
高
之
杭
杭
廷
格
里
山
也
西
接

善
塔
斯
嶺

即
鐵
列

克
嶺

東
接
那
喇
特
嶺
山
巓
之
西
偏
南
十
度
四
十
五

里
有
納
林
廓
勒
山
口
爲
界
外
往
來
天
山
南
北
之
路
山
巓
之
東

偏
北
一
度
三
十
分
迤
六
十
里
有
木
咱
喇
特
山
口
爲
界
內
往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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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山
南
北
之
路
皆
要
隘
也
界
又
自
汗
騰
格
里
山
巓
順
支
阜
而

下
南
偏
西
三
十
六
度
迤
八
十
二
里
又
轉
而
南
偏
東
四
度
迤
三

十
里
又
轉
而
西
偏
南
三
十
六
度
迤
八
十
里
爲
阿
克
蘇
河
入
界

處
阿
克
蘇
河
卽
湯
那
哈
克
河
界
又
西
偏
南
十
一
度
迤
八
十
里

爲
札
那
爾
特
河
入
界
處
界
又
西
偏
南
三
十
四
度
迤
二
十
八
里

爲
喀
伊
車
山
口
喀
伊
車
回
語
剪
刀
也
蓋
狀
山
之
峻
削
界
又
西

偏
南
二
十
五
度
迤
三
十
八
里
爲
貢
古
魯
克
山
口
界
又
西
偏
南

二
十
五
度
迤
四
十
里
爲
別
牒
里
山
口
畢
底
爾
河
發
源
也
別
牒

里
畢
底
爾
譯
音
之
異
實
一
名
耳
自
納
林
廓
勒
至
別
牒
里
一
段

爲
光
緖
八
年
喀
什
噶
爾
所
定
之
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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